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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高雄醫學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優秀學生申請出國進修研習之獎助，訂定本細則。 

第二條   凡本校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政府機關相關出國進修研習獎助金： 

         一、學業成績須在全班前百分之七十五以內或符合各該獎助單位之規定。 

         二、英文須具備相當於全民英檢中級初試通過之語言能力證明，或其他非英文語系研習國

家之語言能力證明。 

         情況特殊，未符合前二款條件者，得經學院院長同意推薦，經國際學術交流委員會委員書

面審查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准後得予補助，但需酌減獎助金。 

第三條   申請學生應繳申請表、具體計畫書（內容依獎助單位規定而定）、英文自傳及指導教授推薦

函等各一式三份。 

第四條   出國進修研習期間及獎助年限須符合獎助單位規定。 

第五條   一、遴選業務得國際事務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受理，受理後轉由各學院依申請學生之審

查成績推薦優秀學生若干名，經由國際學術交流委員會審議，陳請校長同意向獎助單

位申請。 

         二、有關學生申請獎助相關經費，由本中心依獎助單位規定編列。 

第六條   獲獎助計畫主持人、學生均須與本校簽立契約書，並應於訓練研習結束後按時返校，不得

以任何理由滯留不歸。役男須依內政部頒布之「役男出境處理辦法」規定辦理。 

第七條   訓練研習科目以本校現行必修科目表所訂相關科目為限，其成績之評定依本校計分方式辦

理，及格者給予選修學分。 

第八條   獲獎助學生返校後應由所屬學院或本中心為其舉辦校內公開發表會，並於返國後一個月內

檢附心得報告、機票證明(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 

         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及登機證存根)、和相關單據等核銷獎助

費用。 

第九條   學生出國期間，如有違反校規或逾期返校之情形者，不得核銷獎助費用，已核銷者須繳回

所領獎助款項，並依學生獎懲辦法及學則規定處理。 

第十條   本細則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章辦理。 

第十一條 本細則經本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